
 

 

以稿代簽 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函（稿） 
 

地址：802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號 

聯絡方式：(承辦人姓名)07-7172930-(分機) 
地址： 

受文者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 年   月    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師大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附件：如主旨 
 

主旨：檢送 鈞Ｏ補助／委託辦理（請輸入計畫／活動名稱）經

費（請輸入請款金額，若需依預算科目或期別開收據，請

一併說明）元收據乙紙，敬請 惠予撥款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 鈞Ｏ（這裡輸入撥款公文的日期及字號）號函辦

理。 

二、（其他說明，如無，刪除本項）。 

正本：(撥款單位) 

副本：(其他相關及本單位)、主計室、出納組 
 
 
校長 戴 ○ ○ 
 
 
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

 主計室 

 

 

 

總務處出納組（請開收據） 

 

 

 

 

 

□第一層決行 □第二層決行 □第三層決行 

註：簽署原則由上而下，由左而右簽                    

檔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＊公文繕打完畢請 mail 至  文書組信箱： db@nknucc.nknu.edu.tw 

mailto:db@nknucc.nknu.edu.tw

